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 

关于申报 2022 年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通知 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亍加快新

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》（教研〔2020〕9 号）和《专业学

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（2020-2025）》（学位〔2020〕20 号）等文件

精神，进一步提高杭州研究院（以下简称“杭研院”）专业学位研究

生培养质量，夯实课程对学生科研实践、职业素养和规划发展的支撑

作用，推动专业学位课程体系在理论知识传授的基础上，更加锻炼学

生的实践应用能力，提升学生的系统工程思维，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，

拟开展 2022 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立项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 

一、申报条件 

项目负责人应为在岗的研究生课程任课教师或研究生指导教师,

有较为丰富的教学实践或教学研究经验，并承担研究生教学或指导工

作。 

 

二、立项范围 

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应以提高杭研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

质量为目标，以实验室重点发展规划为导向，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

重点，以产学研结合为途径，打造涵盖专业核心课程、校企联合课程、



案例课程和前沿课程的特色课程体系。 

 

三、立项类型 

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类型包括：专业基础课、专业核心课、

专业选修课、校企联合课、专业学位案例课、实验课等。 

项目分为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。重点项目支持5 万元/项，一般项目

2~3 万元/项。项目建设周期一般丌超过两年。经费分批投入，立项后拨款

60%，立项一年后组织中期验收，验收合格后，下拨剩余经费。 

 

四、项目管理 

各类课程建设项目实行项目负责人制，项目负责人负责立项项目

的研究工作、经费使用、成果形式、阶段性检查以及最终验收和鉴定

等。 

杭研院将统一组织项目的评审（立项、中期及结题）。项目负责

人根据文件通知提交项目评审材料。对建设无明显效果的项目，将终

止其建设资格，并停止经费资助。对亍已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，有需

要进一步完善和深化的立项项目，可以根据情况追加资助。验收合格

的项目，推荐其参评有关研究生教学成果奖，并在其他研究生教育改

革立项中予以优先考虑。 

 

五、申报程序 

1.项目申报：项目负责人填写申报书(见附件 1)。实验室汇总后，



亍 2021 年 12 月 20 日 17:00 前统一上交至研究生部。电子版(word 文

档)统一发送至 xyyuan@xidian.edu.cn。申请书纸质版一式 1 份交至综

合楼一楼研究生部。 

 

2.立项资助：予以立项的项目将在杭研院网站发文公示，并予以

资助。 

 

咨询电话：0571-22828365（袁老师） 

 
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 

2021 年 11 月 30 日 

 

 

 


